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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委、省委、省政府为激发科研机构

和人员创新活力、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先后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

文件。为进一步推动上述政策落实到位，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全面开展政策梳理排查 

各地、各部门，各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承担科研任务的单

位，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近年出台的赋予科研机

构和人员自主权的有关政策，对现行的科研项目、科研资金、科研人员以及因

公临时出国等方面政策文件进行全面梳理排查，对与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部

委、省委、省政府政策精神不符的规定，要及时进行清理和修改，并将排查和

清理修改情况报省科技厅，由省科技厅统一汇总后报省政府。此项工作要在

2019年 4月底前完成。 

二、深入推进下放科技管理权限工作 

各地、各科技项目管理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我省有关进一步完善

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和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等政策意见，修订项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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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管理相关办法，将预算调剂、科研仪器采购等事项交由项目承担单位自主

决定，由单位主管部门报项目管理部门备案。在制定相关规定和具体办法时，

要明确“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科研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项

目需要，按规定自主组建科研团队，并结合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进行相应调

整”。要推动科研项目管理，由重过程向重项目目标和标志性成果转变，加强

对科研项目结果及阶段性成果的考核，实施过程中的管理主要由项目承担单位

负责。要精简信息和材料报送，有关单位不得随意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填报各种

信息或报送有关材料。 

三、深入开展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试点 

省有关部门要在已经开展的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试点为导向分配政策试点

的基础上，支持相关试点单位进一步扩充内存、扩大外延，在国家及我省现有

政策的基础上寻求进一步突破，探索在无形资产管理使用、成果转化收益分

配、兼职兼薪、机构编制、担当容错等方面形成更多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落

实薪酬激励制度，为我省范围内高校院所提供更多可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 

四、深化对科技成果管理改革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探索开展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完善科技成

果利益分享机制，支持相关企业、投资机构在科技成果研发阶段与高校院所、

研发团队协商，按社会资本、财政资金、智力资本投入的不同比例，确定研发

的科技成果所有权份额，共享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收益。省有关部门要修订完善

相关规章制度，支持包括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在内的单位贯彻落实《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安徽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法律法规，采取科技成果作价

入股等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 



五、加强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督查指导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政策文件的宣传解读，对政策性比较强的管理问题

和财务制度要开展培训，建立咨询渠道。要加强审计监督，以是否符合中央精

神和改革方向作为审计定性判断的标准，充分尊重科研规律，对于符合中央精

神和改革方向，但不符合部门、地方、单位现有管理规定的行为，要有针对性

地提出对具体规定修改调整的建议。要加强社会监督，建立举报投诉渠道（省

科技厅举报电话是：0551—62655281），鼓励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对政策落实

情况进行监督，发现严重失职失责的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省政府办公厅将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及省委、省政府部署，适时开展督促检查。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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